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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交通局 107年度第 20次交通維持計畫審查會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07 年 9 月 27 日(星期三)下午 16 時 

開會地點：本局 2 樓會議室 

主持人：李委員克聰代理 

出席者：（詳簽到簿） 

壹、案件審查各委員及單位意見 

第一、二案 臺中大遠百 107 年度周年慶、新光三越 107 年度周年慶 

一、 李委員克聰：接駁車發車班次請 2 業者整合統一，班距調整為 10 分鐘

一班，且應於例假日及活動期間皆提供服務。 

二、 巫委員哲緯：接駁車路線請 2 業者規劃整合，並建議 2 業者採相同接

駁路線。 

三、 陳委員君杰：前次審查意見多未能獲得慎重處理，請務必依往例逐一

修正，並說明如何修正。 

1. 新光三越與遠東百貨均是營業額數百億之大型公司，但是本交通維

持計畫書的品質在各類交通維持計畫書中屬於甚差的一類，連基本

的活動實施前路段與路口服務水準評估、活動實施後路段與路口服

務水準評估都沒有，建議應該負起企業社會責任，採取有效措施，

減少週年慶或大型特賣活動實施期間之交通衝擊 

2. 建議兩家公司合作委託專業交通顧問公司協助提出完善的活動交通

維持計畫書，以減少交通衝擊。 

3. 本計畫書中在實施封路部份僅使用交通錐，而未使用連桿，夜間未

使用警示燈光，未來如發生事故，可能需負擔肇事因素，請改善。 

4. 請在台灣大道上的惠來路西側設置兩家公司附屬地下停車場之剩餘

車位顯示器，使地下停車場即將滿場時，可以引導車輛從惠來路右

轉至附近停車場，避免車隊繼續在台灣大道、惠中路及市政北七路

上等候，導致道路阻塞。 

5. 鑒於附近道路容量有限，傳統交通管制措施難以改善擁擠狀況，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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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運輸需求加以管理。請兩家百貨公司協商將週年慶或大型特賣活

動之檔期錯開，以分散車流，減少交通衝擊。建議兩家百貨公司各

自提出協商方案，再抽籤決定或採用每兩年輪流一次方式實施。 

6. 請將附屬停車場使用發票兌換免費停車時數減少至 2 小時，如未消

費，每小時停車費用依現況費率提高一倍，除提高地下停車場之週

轉率，減少逛街而不消費民眾，同時也提高民眾前往附近特約停車

場之動機。 

7. 請將附近特約停車場使用發票兌換免費停車時數增加至 6 小時，或

將兌換免費停車時數所需消費額度減半，以吸引民眾前往附近特約

停車場停放。 

8. 目前特約停車場接駁車之班距太長，難以吸引民眾搭乘。請兩家公

司合作，將特約停車場接駁車之班距縮短為 10 分鐘，並請檢附與遊

覽車公司之合約送審。 

四、 警察局第六分局(書面意見)： 

1. 請 2 間業者應定期檢視交維佈設牌面、交通錐、連桿等相關器材設

備，如有老舊損壞，或牌面導引內容有調整者，應汰換更新。 

2. 請 2 間業者聯絡窗口務必與警察局第六分局保持連繫，並配合分局

勤務執行疏導作業。 

五、 交通行政科： 

1. 請新光及遠百 2 間業者之接駁車動線務必整合(含發車班距、行駛路

現與停靠地點)，另因周邊道路於一般例假日即匯集大量人車，非僅

於周年慶期間，故 2 間業者之接駁車請於例假日及活動期間常態行

駛。 

2. 臺中大遠百停車位即席偵測系統請加速建置，以利場內車輛快速停

放。 

六、 公共運輸處： 

1. 臺灣大道優化公車專用道之公車站名有誤，請更正。 

2. 請於計畫書補充周邊各公車站位地點及站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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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停車管理處：來場人數、汽機車停放需求、停車場剩餘空間評估未來

請調整以尖峰時段分析，以確認尖峰時段停車供需情形。 

 

結論： 

1. 接駁車部分請 2 業者依審查意見整合路線、班距(10 分鐘一班)，並

於本(107)年度周年慶活動起實施(例假日及活動期間皆須行駛)。 

2. 請依上開意見詳細修正內容後送交通局確認，本次僅同意通過 107

年度周年慶檔期之交維計畫。 

3. 108 年度活動檔期部分不同意通過，並請於 107 年 12 月 15 日前重新

研擬計畫書並提送交通局再審，內容應包含完整之交通現況、問題

分析、停車供需評估及相關因應策略等。 

 

第三案 2018 臺中爵士音樂節 

一、 李委員克聰：本活動舉辦皆吸引大量民眾參與，請主辦單位務必加強

大眾運輸之宣導，以降低周邊停車負荷。 

二、 巫委員哲緯：本年度活動期間請觀察改道動線是否發揮作用，同時應

確認替代道路交通影響情形。 

三、 警察局第一分局： 

1. 活動管制路段，請務必於對應巷弄設置禁制告示牌面(如英才路 470

巷等處)。 

2. 活動期間警力將依實際需求配置，計畫書內相關說明請更正。 

3. 本活動多於晚上舉辦，相關告示牌面請務必以反光材質製作，以強

化夜視效果。 

四、 交通行政科：活動仍請加強宣導使用大眾運輸，並建議主辦單位應建

立相關機制以評估大眾運輸使用成效，以做為來年分析依據。 

五、 交通規劃科：計畫書內部分活動時間不一致，請更正並同步調整告示

牌面時間。 

六、 公共運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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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市公車 11 路、300 路、309 路為聯營路線，請更新業者資訊。 

2. 活動管制影響 11 路應為右環線，請務必另行註明避免民眾混淆。 

3. 市公車車頭仍以顯示公車資訊為主，且市公車車輛多為混和調度，

故不適合於車頭擺設宣導看板，仍請主辦單位另行研擬其他大眾運

輸宣導策略。 

七、 停車管理處：本活動歷年皆吸引眾多民眾前往，惟周邊停車空間有限

，仍請妥善導引停車，並加強宣導使用大眾運輸。 

結論： 

1. 請於檢送最終版本交通維持計畫紙本時，一併檢附紙本計畫書之電

子檔。 

2. 請依上開意見詳細修正內容後送交通局逕行確認無誤後核備(1 式 3

份)。 
 

第四案：臺中市柳川汙染整治及環境改善工程（第二期-林森柳橋至民權柳

橋、三民柳橋至林森柳橋）  

一、 李委員克聰：請重新檢視計算過程後，交給巫老師確認。 

二、 巫委員哲緯： 

1. 20 米道路變成 12 米，一邊減少 4 米，相當於減少一個車道，但看不

見輸入情況為何，交通衝擊分析與施工時可能有落差。 

2. 完工後可能會變成一個景點，預計帶來多少遊客？遊客車輛規劃停

放於何處？交通局亦應對此提早因應。 

三、 陳委員君杰： 

3. 兩側工區出入口如有施工車輛進出時，請派員指揮交通。 

4. 工區出入口請勿讓員工停車，如有土方或材料進出時，勿讓車輛併

排，以免衍生交通事故。 

四、 交通行政科：是否能縮減停車格寬度，將剩餘空間作為道路使用？ 

五、 運輸管理科：大門旁的車格是否需要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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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停車管理處： 

1. 路邊車格寬度建議由 2.5 米改為 2 米。 

2. 圍籬由原有人行道向外圍設，現有車格先塗銷後車格才會畫上去。

從開始施工到圍籬架設好這段期間，請告知本處，避免影響月票車

主停車權益。 

3. 建請分段施工，勿一次性塗銷全部車格，避免影響民眾停車權益。 

4. 大門取消車格部分，請通知本處辦理會勘，確認取消的範圍。 

5. 車格畫上去後，收費告示牌請依規復舊。 

七、 環境保護局（書面意見）： 

1. 請依「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理辦法」相關規定執行防制，

工區出入口應設置洗車台或加壓沖洗設施，並妥善處理廢水，避免

車輛進出工區時輪胎附帶污泥污染路面或拖出工區外。 

2. 運輸車輛車斗應覆蓋防塵布或其他不透氣覆蓋物，並下拉 15 公分捆

紮牢靠。 

3. 若遇到空品不良期間，請加強工區出入口清洗作業。 

結論：本案原則上請依各委員及相關審查意見詳細修正內容後，送交通局

逕行確認無誤後核備。 

 

貳、下午 17 時 20 分散會。 


